
彰化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個案轉銜至社區式服務流程圖 

 

 

潛在服務對象 

機構召開個案研

討會進行評估 

不符合 

轉銜條件及意願 

說明： 

1. 研討會應由機構主管、教保

員、生活服務員、社工、家屬

等相關人員組成共同評估。 

2. 評估面向：應包含認知功能、

自我照顧能力、人際互動、家

庭支持、安全性評估。 

符合 

轉銜條件及意願 

向縣府 ICF提出

新增需求評估 

專業團隊審查會 

不符合社區式服務

(社區居住、社區日

間作業設施服務) 

符合社區式服務  

(社區居住、社區日

間作業設施服務) 

召開轉銜會議 

(擬定轉銜計畫) 

參與人員：ICF社工、轉出

單位專業人員、轉入單位

專業人員、.住民及家屬、

其它相關人員 

撰寫轉銜會議紀錄、轉介紀錄單並14日內併同確

定之轉銜服務計畫送達主管轉銜窗口與轉入單位 

 

轉入單位於轉銜後14日內填具「轉銜回覆單」送

達主管轉銜窗口與轉出單位 

  

轉出對象持續追蹤六個月 

順利適應，結案 不適應，返回原機

構繼續提供服務 

由原單位繼續提供

服務 

追蹤期間機構需保留床位 

 (自轉出當天開始計算保留

6 個月) 

附件八 


